為提升本府公文處理品質，增進行政效能及確保其他機關、人民團體、民眾收文之正確性，依據行政院訂頒之「文書處理手冊」之規定，本府相關承辦人在發文及用印時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  一、依據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第三項：「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。」是以，公文是處理公務的文書，有其一定的製作，收發程序，固定格式。依照現行公文程式條例的規定，公文分為六種「令」、「呈」、「咨」、「函」、「公告」、「其他公文」。經查本府有些相關文稿格式混亂造成用印格式之使用模糊，擬請承辦人在發文時應按行文事項之性質選用公文名稱，以便用印時之明確之劃分及公文效力之正確行使。

  二、文書處理手冊第四十條(一)規定：蓋印及簽署應注意事項規定，各機關任何文件，非經機關首長或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各層主管判發者，不得蓋用印信。是以承辦人應注意決行層次。

  三、文書處理手冊第四十條(九)規定： 不辦文稿之文件，如需蓋用印信時，應先由申請人填具「蓋用印信申請表」，其格式由機關自訂，惟內容應包括申請人簽章、蓋用印信之文別、受文者、主旨、用途、份數及蓋用日期等項目，陳奉核定後，始准予蓋用印信。

  四、公文程式條例第十一條規定：公文在二頁以上時，應於騎縫處加蓋章戳。（為配合政府推行節能減碳，公文得雙面列印）

  五、文書處理手冊第 (十六)條公文製作一般原則規定：文稿均應保持整潔、完整，如有添註塗改，應於添改處蓋章。是以承辦人發文時，應注意公文版面工整，文稿內容合一，不要塗改公文。

  六、文書處理手冊第三十一條規定：承辦人員於辦稿時，應分別填列「文別」、「速別」、「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」、「附件」等，請承辦人注意所承辦之公文是否符合現行之公文格式。

  七、文書處理手冊第三十一條(五)條規定： 「正本」或「副本」：分別逐一書明全銜，或以明確之總稱概括表示；其地址非眾所周知者，請註明。是以，承辦人用印時，正、副本名稱應敘明清楚。
